
三井住友附加货物运输赔偿责任保险条款 

第一条 责任范围 

遵循本保单列明的责任限额和免赔额（率），保险公司将赔偿给被保险人下列损失、费

用、共同海损分摊和海上救助报酬。 

1. 由于被保险人应对货主承担的法律赔偿责任引起的损失，或者对于被保险人或其代

表准备或已经装入集装箱的货物的损失,被保险人在提单或类似凭证中所定义的运输合同下

承担的赔偿责任。 

2. 

（a）被保险人履行第五条1.规定的义务，以及按照第六条1.规定协助保险公司时发生

的合理费用。 

（b）保险公司书面认可同意的被保险人支出的诉讼、仲裁、调解费用。 

3. 以下两种情况之任一种，根据上述第一项规定的应向货主征收的或应由货主支付的

共同海损分摊或海上救助报酬。 

（a） 被保险人依法应支付给货主的，或 

（b） 被保险人仅因违反运输合同而无法从货主处摊回的。 

 

第二条 贵重品 

保险公司不赔偿下述之损失、成本、费用、共同海损分摊和海上救助报酬。除非保险

公司已书面同意相关运输，并且被保险人已支付额外保费。 

1. 若受托运输的货物按运输合同规定被列为“贵重品”的运输货物的金额；或 

2. 除“贵重品”以外的受托运输货物超过运输合同规定责任限额的金额。 

 

第三条 除外条款 

对于由下列原因引起的任何损失、费用、共同海损分摊或海上救助报酬，保险人对被

保险人不予以赔偿。 

1. 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 

2. 战争（无论是否正式宣战）、暴动、叛乱、罢工、停工或其它类似情况； 

3. 不可抗力事件，如地震、火山喷发、洪水、潮汐波或涨潮； 

4. 协会核辐射污染、化学/生物/生化以及电磁武器除外条款中规定的事项； 

5. 由法院宣判的超过货物实际损失或实际成本费用的惩罚性或惩戒性赔偿； 

6. 货物物质损失外的间接损失； 

7. 货物的固有缺陷或性质； 



8. 延误； 

9. 被保险人的错误或过失，包括但不限于，运输的货物没有提单或运货单或类似的运

输合同凭证原件，或交付货物给无授权或无关的人等； 

10. 船舶、飞机或其它运输和存储工具的所有者、管理者、租赁人或运营者的破产或

财务危机； 

11. 提单或类似凭证，及海牙规则等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或条例中所定义的运输合

同项下，被保险人不需承担责任的除上述以外的原因或事件。 

 

第四条 其他保险 

若被保险人在本保单下的保障利益，由他人或其他组织投保了本保险项下的任何或部分

损失、费用、共同海损分摊和海上救助报酬，保险人不会重复赔偿该损失、费用、共同海损

分摊和海上救助报酬。 

 

第五条 被保险人的义务 

1. 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获知已发生保险事故或疑似已发生保险事故时，必须应立即通

知保险人，并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 

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项通知义务，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

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负责赔偿。但，保险人通过其

他途经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2. 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应尽力防止或减少损失。若投保人、被保险

人及其代理人或雇佣人员未尽防止或减少损失之义务，保险人将在损失额中扣除能够判定

的防止或减少损失部分的金额之差额作为保险金。 

3. 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向第三方（为他人代为投保时，包括投保人及其代理人或雇

佣人员。以下同。）提出索赔时，应尽力行使或保留该索赔权利。若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

代理人或雇佣人员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方要求索赔的权利，或者由于过失致使保险

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利时，保险人可从损失额中扣除基于行使该索赔权能够从第三方追回的

金额，差额部分作为保险金。 

4.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领人须证明因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及该损失金额。投

保人、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领人须提交索赔申请书、事故证明书以及保险人要求的其他书面

资料。 

 

第六条 索赔处理 

1. 若保险人认为有必要，将自费直接处理受损方提出的所有索赔。应保险人要求，被

保险人将配合保险人参与索赔处理。 

2. 若无正当理由，被保险人不配合保险人处理索赔，保险人将对索赔不予以赔偿。 



 

第七条 代位求偿权 

1. 保险人赔付给被保险人的损失金额，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有追偿权，保险人有权取

得对该赔付金额的追偿权。 

2. 被保险人在收到赔款金额后，应向保险人提供必要资料以协助行使追偿权。 

 

第八条 适用法律 

本保单依据英国法律和解决判例进行解释。合同中其他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适

用法律和条例。 

 

第九条 司法管辖 

除事先另有协议外，本条款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 

 

第十条 仲裁 

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一切有关本保险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

不成，本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应由双方在合同订立之时，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一) 提交保单列明的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二)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应当对上述两种争议解决方式作出选择。

若投保人、被保险人未作出选择，则本合同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第十一条 本条款系本保险单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本条款与本保单约定

的主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